
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
防疫史馆装修项目总承包 〈EPC)

合同口

建设单位: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
总承包单位:广西新美格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签约日期: 2Ⅱ4年 7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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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

发包人 (全称 ):广西壮族 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
承包人 (全称 ):广西新美格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及有关法律规

定,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,双方就就项 目的工程总承包及有

关事项协商一致,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:

一、工程概况

1.工程名称 :广西壮族 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 史馆装修项 目总承包

(EPC) 。

2.工程地点: 南宁市青秀区金洲路 18号。

3.工程审批、核准或备案文号: /   。

4.资金来源 :财政资金。

5.工程内容及规模:广西壮族 自治区痰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建的广西公共卫

生应急技术中心 (中 国-东盟疾病防控交流合作中心)大楼一楼规划建设防疫史

馆 ,本项 目总建筑面积约为 12OO平方米 ,主要用于展示广西疾控 70年疾病防控

奋斗征程与防控痰病成果。项 目包招内容设计与提炼、功能区域规划、沉浸式空

间设计、参与感文化展示设计、声光电场景设计、智能交互设计、文化氛围设计、

文化空间实施、声光电呈现、多媒体呈现、宣传物料制作安装、互动装置实施、

展示动画影片制作、全流程一体化实施等。目标是建成深入广西疾控防疫历史文

化与工作成就,具备参观、体验、互动的历史文化展示项 目~

6.工程承包范围:建设红线范围内全部工程的设计、采购和施工,设计、

采购和施工必须满足顶 目使用功能和运行维护需要:其中,设计内容包括:创意

策划、展示深化设计、施工图设计、预算文件编制、展品整理展示、运营服务等△

采购内容包括:设计范围内涉及的设备 :施工内容包括按照己编制且经采购人审

核确定的施工方案和施工图完成全部内容的施工 ,包括 史馆装饰工程、史馆多媒

体系统、多媒体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、模型购置及安装工程、展示设施工程、电

气工程,以及施工除水、电外的所有材料等。

承包人应充分考虑该工程建设内容的完整性 ,如非发包人特别说明的不在本

次招标范围内的施工项 目外,其余建设项 目均包含在本次承包范围内。



二、合同工期

计划开始工作日期:⒛⒛ 年 7月 8日 。

计划开始现场施工日期:⒛⒛ 年 7月 27日 。

计划竣工日期:⒛⒛ 年 9月 25日 。

工期总日历天数: 80天 ,其中,施工图设计 ⒛ 日历天,施工工期 60日 历

天。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,以工期总日

历天数为准。设计和施工开始时间,均以发包人书面通知为准。

三、质里标准

项目设计、施工工作质量符合国家和地区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的合格标准 ,

达到采购人要求 (若质量评定不能达到国家规范要求,中标人除返工至达到国家

规范要求,并承担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)。

四、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

1.签约合同价 (含税)为:人民币 (大写)贰佰玖拾柒万叁仟零贰拾陆元零

陆分 (羽973026。 OG元 )。

具体构成详见价格清单。

(D 设计费 (含税 ):

人民币 (大写)零元 (孚 0。 OO元); 如要求按 BIM建模,设计费应包含 BIM

建模费。

(2)建筑安装工程费 (含税):

人民币 (大写)贰佰玖拾柒万叁仟零贰拾陆元零陆分 (羽97aO26。 OG元 ):

其中固定总价部分为 2973O⒛。OG元,暂估价为 0元 ,暂列金额为 0元。

(3)承包人指定的开户银行及银行账户 :

单位名称:广西新美格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开户银行: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园湖支行

则氐    乓劳: 4500 1604 6500 5050 7976
丿

2.合同价格形式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

合同价格形式为总价合同,除根据合同约定的在工程实施过程中需进行增减

的款项外,除以下 2种情形外合同价格不予调整。

(1)施工图设计最终深化修改完成之后,承包人按其编制工程量清单报价        (



但不能超出成交金额,发包人将委托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审核造价咨询单位对其预

算评审,若承包人的各分项价格组成 (包括消耗量)高于预算评审价格的,则按

照不高出预算评审单价且与磋商标报价水平一致的原则调整合同价。

(2)合同当事人对合同价格形式的其他约定: (1)主要工程材料、设备、

人工价格与招标时基期价相比,波动幅度超过合同约定幅度的部分; (2)因国

家法律法规政策变化引起的合同价格的变化; (3)不可预见的地质条件造成的

工程费用的变化; (4)因 建设单位原因产生的工程费用的变化; (5)不可抗力

造成的工程费用的变化 。

五、主要负贵人

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:李震海:项 目设计负责人:陆盛旺:施工项目经理 :

梁泉:项 目施工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:朗俊 。

六、合同文件构成

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:

(D 中标通知书 (如果有);

(2) 竞标报价表 ;

(3) 专用合同条件及 《发包人要求》等附件 ;

(4) 通用合同条件 ;

(5)标准、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;

(ω 价格清单 ;

(7) 双方约定的其他合同文件。

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双方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,属于同一

类内容的合同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。专用合同条件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

签字或盖章。

七、承诺

1.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、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

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。

2,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的设计、采购和施工

等工作,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,不进行转包及违法分包,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

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。



八、订立时间

本合同于 ⒛⒛ 年 7月 茌日订立。

九、订立地点

本合同在广西南宁市订立。

十、合同生效

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及盖章后成立,并自双方签字及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十一、合同份数

本合同一式捌份,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,发包人执肆份,承包人执肆份。

发包人 :

广西壮族

法定代表

(签字或

承包

广西

法定

(签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91娟01OO61gS1691翎

地址:南宁市青秀区贤宾路1号综合楼地上

第二层楼层西南区⒛1室

邮政编码:53OO⒛

法定代表人 :

委托代理人 :

电话:0771-sSG13GS

传真:0771巧叩辊V

电子信箱:硐 10砺57刈 qq。 cO1n

开户银行: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

宁园湖支行

则灸号: 4500 1604 6500 5050 79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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